
 

國立中興大學 113 學年度第 5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記錄 

 

時間：114年 7月 3日上午 11時 30分 

地點：Google Meet視訊會議 

主席：張玉芳教務長 

紀錄：周嘉倩行政辦事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 

貳、工作報告： 

ㄧ、本次校課程委員會共 2案，相關提案皆經由系級、院級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後，提

送本次會議審議。  

    

參、上次會議執行情形： 

 

案  號：第一案 

提案單位：課務組 

案  由：中心、學士班及系所碩士班（含碩專班、產業碩專班）課程規劃新增、異動及追

認案，請審議。 

辦  法：經會議通過後，據以辦理開課事宜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事項辦理。 

 

 

案  號：第二案 

提案單位：註冊組 

案  由：有關本校院學士學位新增畢業條件案，請審議。 

辦  法：經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事項辦理。 

 

案  號：第三案 

提案單位：註冊組 

案  由：有關土木工程學系配合新增跨域專長更改畢業條件案，請審議。 

辦  法：經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事項辦理。 



 

案  號：第四案 

提案單位：課務組 

案  由：跨領域學分學程新增及規劃異動案，請審議。 

辦  法：經會議通過後，據以辦理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事項辦理。 

 

 

 

案  號：第五案 

提案單位：課務組 

案  由：各學士班之學系、學位學程或學院新設置領域模組(含異動)，請審議。 

辦  法：經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事項辦理。 

 

 

 

案  號：第六案 

提案單位：課務組 

案  由：有關各系新增、修訂「跨域專長實施要點」及「跨域專長本系學生必修科目表/

跨域專長課程必修科目表」，請審議。 

辦  法：經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事項辦理。 

 

 

案  號：第七案 

提案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 

案  由：擬修正「國立中興大學通識課程修習須知」第二點條文案，請審議。 

辦  法：經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事項辦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肆、提案討論：

案  號：第一案 

提案單位：註冊組 

案  由：有關本校院學士學位新增畢業條件案，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114學年度院學士學位，新增「工學院院學士」、「理學院院學士」、「管理學

院院學士」，以上共有 3學院提送畢業條件明細表審議。 

二、請詳見附件 1 (P4-P13) 新增畢業條件明細表。 

辦  法：經本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 

案  號：第二案 

提案單位：教務長交議 

案  由：調整 114學年度配合執行教育部相關計畫之遠距教學課程檢核表繳交期限，請審

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本校 113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第 12案決議節錄， 

(一)自 114學年度起申請開設遠距教學課程者，應提供符合各項檢核指標之「遠

距教學課程檢核表」；若有一項以上未符合檢核指標者，該課程不得開設為

遠距教學課程。

(二)為配合執行教育部相關計畫，114-1課程提前於 113-2暑期授課之遠距教學

課程：繳交截止日為 114年 6月 30日前。

二、惟教育部 6月 24日來函，訂於 7月 9日至 10日辦理數位學習課程認證說明會。

然為配合實際執行情形，以利教師符合申請開設遠距教學課程程序，爰提案如

114-1配合執行教育部相關計畫且符合遠距課程各指標檢核表者，檢核表文件得

延後至 7月 11日繳交。 

三、延後繳交期限後之審核仍比照原決議辦理，即若有一項以上未符合檢核指標者，

該課程不得開設為遠距教學課程，並由課務組提本會進行報告，作為不通過之紀

錄。 

辦  法：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，據以通知本案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教師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 無。 

陸、散會：  11 時   5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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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院適用：113.09版 

管理學院院學士--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 (114學年度起申請適用) 
項     目 項     目 

一、修業年限： 
(一)最低修業年限：四年（獸醫系五年） 
(二)可延長修業二年（不包括休學二年） 

二、應修最低畢業總學分數：共 128 學分（不含體育課
程）。 

三、校必修課程及學分數： 
(一)體育課程：必修2學分，不計入畢業學分。超修之體

育課程至多採計為外系2學分。運動績優生另依體育
室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二)英文能力檢定：0學分。 
學系自訂更高之標準者從其規定：無 

(三)通識課程：28學分。（課程分類請參閱選課系統） 
1.核心素養課程：共10類，至少3學分。 
其中「資訊素養：程式設計與AI應用」修課規定如
下：（請勾選） 
■必修1學分（外籍生得免修）。 

2.語文素養課程：至少8學分。 
(1) 本國語文：4學分 

敘事表達：語文素養2學分。 
敘事表達：語文應用2學分。 

(2) 外國語文：4至6學分：  
■英語溝通與表達2學分。 
■學術英文聽讀2學分。 
□學術英文說寫2學分。 

3.領域素養課程：至少10學分。 
(1)應修習「人文、社會、自然」三領域各1門課程，

合計至少6學分。 
(2)應修習「統合領域」課程至少4學分。 
(3)國防教育類課程(非必修)至多採計1門為通識畢業

學分，超修該類課程 □可以 ■不可以採計為外系
學分。 

(4)本院院學士隸屬商業與管理學群，該學群課程至
多採計1門為通識畢業學分，超修該學群課程 □
可以 ■不可以採計為外系學分。 

4.超修之通識課程  □可以 ■不可以採計為外系學分。 
5.其他規定：無 

四、專業必修課程及學分數：最低應修35學分 
 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備註 

(1) 經濟學(一) 半 3  
(2) 經濟學(二) 半 3  
(3) 會計學(一) 半 3  
(4) 會計學(二) 半 3  
(5) 管理學 半 3  
(6) 計算機概論 半 3  
(7) 統計學(一) 半 3  
(8) 統計學(二) 半 3  
(9) 財務管理 半 3  

(10) 商事法 半 3  
(11) 企業倫理 半 3  
(12) 企業家講座 半 2 2選1，超修列入

專業選修學分。 (13) 管理講座 半 2 
   

五、主題（依領域模組訂定）：應至少修畢  3  個領域模

組。 

智慧商務主題: 

學系 領域模組名稱 課程資訊 課程列表 學

分 

資管系 資訊管理(至
少12學分) 

基礎 計算機概論(僅承

認管院所開課程) 3 

基礎 管理數學 3 
核心 

(2選1) 
資訊管理導論 3 
管理資訊系統 3 

應用 
(7選1) 

人工智慧多媒體

資訊安全概論 3 
機器學習 3 
資料探勘概論 3 
資訊安全導論 3 
深度學習概論 3 
演算法 3 
專案管理 3 

行銷系 

行銷市場分

析應用(至少

15學分) 

基礎 行銷管理(一) 3 
基礎 消費者行為 3 
核心 行銷研究(一) 3 

應用 
(4選2) 

行銷資料科學 3 
行銷資料分析與

應用 3 
迴歸分析 3 
企業經營與診斷 3 

品牌經營與

數位行銷(至
少15學分) 

基礎 行銷管理(一) 3 
基礎 消費者行為 3 
核心 行銷研究(一) 3 
核心 品牌管理 3 

應用 
(3選1) 

網路行銷 3 
電子商務 3 
廣告學 3 

會計系 
會計審計核

心課程(至少

15學分) 

基礎 中級會計學(一) 3 
基礎 中級會計學(二) 3 
核心 

(3選2、 
修習至少6學

分) 

成本與管理會計

學 3 

審計學 3 
高等會計學 3 

應用 
(3選1、修習

至少3學分) 

會計資訊系統 3 
財務報表分析 3 
稅務法規 3 

主題修課規定：超修之課程可採計為專業選修科目學
分。  

六、專業選修(含主題)課程及學分數：最低應修65學分 
(一)本學院教學單位開設之課程皆承認為選修學分。 

(二)其他學院開設之課程最多承認9學分。 

七、學生在原所屬學系(學位學程)已修習相同科目名稱
(或科目名稱不同，但內容實際相同者)得提出免修申
請，經本院同意者得免修該科目，但仍應加修本院非所
屬學系以外之專業選修課程，以補足所差學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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